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簡字第5號

114年10月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詹宏志 

訴訟代理人  林伊柔律師

            張雅淇律師

複  代理人  游舒惟律師

被      告  宜蘭縣政府

代  表  人  林茂盛（代理縣長）

訴訟代理人  杜家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菸害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

113年11月4日衛部法字第113001066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經營之PChome商店街網路平臺（下稱系爭平臺），於民

國112年4月17日，接受使用者以帳號「Z000000000」、賣場

名稱「MK.Shop」刊登販售類菸品（電子煙）或其組合元件

等商品之訊息及圖片（商品名稱：Smok nord 香香機、Nord

POD 組盒、Smok nord 0.6鋼網芯1盒5入、Zero 補充彈1盒2

入、Smok Nord 1.4陶瓷芯1盒5入、Smok nord 1.4常規棉芯

1盒5入等產品，下稱系爭廣告），經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下稱國健署）執行網路監測查獲，移由被告所屬衛生局處

理，嗣被告審認原告所經營之系爭平臺接受刊載系爭廣告之

行為，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113年2月

20日府授衛保字第1130004129號行政處分書（下稱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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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依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鍰新臺幣（下

同）40萬元。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爭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依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之罰則對原告處以罰

鍰，卻未論明原告究竟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何

項禁止行為，顯有違明確性原則。原告僅為系爭平臺提供

者，未自行就系爭平臺商品進行廣告，難謂屬廣告業或傳播

媒體業，自非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

㈡、原告僅為系爭平臺提供者，並非系爭廣告之刊登行為人，依

外國立法例及我國相關實務見解，應認原告已極盡相關技術

之能事，採取積極多項措施，包括：透過會員註冊程序明確

要求會員不得刊載販售違法商品、設定電子煙等類菸品之搜

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及建立人工排查

模糊關鍵字等防堵措施，杜防平臺會員刊登違法商品，倘若

仍有剩餘商品經主管機關認有違規情事，當應屬「剩餘風

險」之情況，不應再歸責於原告。況以系爭廣告所涉

「Smok」、「nord」等內容而言，國健署亦係於113年4月12

日方首次將「Smok」列入違法商品關鍵字，並提供予原告等

平臺業者，顯無法苛求僅為系爭平臺提供者、不具菸害防制

法或電子煙專業之原告，可以辨識系爭廣告所涉商品屬違規

商品而具違法性，故應認原告並無故意或過失。再者，基於

現行網際網路平臺之運作特性，如要求原告應完全杜絕涉及

電子煙等類菸品之刊登，對於原告而言實亦欠期待可能性。

㈢、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從事系爭平臺之經營，提供使用者交易產品訊息傳遞之

媒介，且收取有償報酬而提供使用者廣告、宣傳及招徠購買

之相關服務，足認屬廣告業者。本件系爭廣告頁面內容包含

特定名稱、字眼，自屬刊登販售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而原

告接受其使用者刊登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廣告，已違反菸

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之廣告行為，且為原處分明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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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並無原告所稱被告未論明原告違反之禁止行為、該當之

條款之情。

㈡、依菸害防制法新法之相關規定，廣告業、傳播媒體業具有禁

止製作、拒絕使用者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廣告之

法定義務，至於業者是否及如何進行關鍵字稽核、阻擋相關

頁面或巡檢，僅為判斷其是否有落實法定義務之作為。原告

為系爭平臺經營者，自有主動瞭解菸害防制法相關規範，並

確認其使用者於系爭平臺刊載販售商品是否合法之義務，以

系爭廣告已包含類菸品組合元件字眼及圖像，且為常見電子

煙或其組合元件品牌，依一般人智識、經驗足以知悉該內容

涉有違法資訊之虞；原告接受其使用者刊登販賣產品，且除

提供各類收費廣告工具，另對其使用者成功交易時收取交易

服務費，對於交易產品之管理，自應遵循法規善盡其法定義

務，且依原告所提出之搜尋阻擋關鍵字亦包含「Smok」，原

告既自承有建立防堵措施，若確有按其所述實施，應能發現

系爭廣告，卻放任違法情事發生，可見原告就系爭平臺未能

有效監控管理，至少有間接故意，原告尚難以無故意或過

失、欠缺期待可能性而主張免責。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開事實概要欄之事實，除後述爭點外，其餘為兩造陳述是

認在卷，並有系爭廣告頁面（本院卷㈠第187至193頁）、衛

生福利部國健署114年5月2日國健教字第1140104053號函及

附件、彰化縣衛生局114年5月16日彰衛稽字第1140029667號

函及附件（本院卷㈠第451至454頁，本院卷㈡第5至77

頁）、原處分（本院卷㈠第67至7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

㈠第78至88頁）附卷可稽，堪認屬實。

㈡、應適用之法規及法理說明：　

１、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

下：……二、類菸品：指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或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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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製成，得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尼古

丁或非尼古丁之電子或非電子傳送組合物及其他相類產品。

……」第12條第1款規定：「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

件，其促銷或廣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一、以廣播、電

視、電影片、錄影物、電子訊號、電腦網路、報紙、雜誌、

看板、海報、單張、通知、通告、說明書、樣品、招貼、展

示或其他文字、圖畫、物品或電磁紀錄物宣傳。……」第15

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販賣、供

應、展示或廣告下列物品：……二、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一、違反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類

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㈢、經查：

１、原告為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　

　　原告經營系爭平臺，使用者為賣家身分使用原告所提供開設

賣場及電子商務交易平臺服務時，所應付服務費用以訂單金

額之一定比例計算，向系爭平臺所購買之廣告，應依當時所

定廣告刊載辦法支付廣告費；對於系爭平臺所提供的服務，

原告保留收取及調整服務費用的權利等情，有原告提供之系

爭平臺個人賣場約定條款在卷可參（本院卷㈠第131至145

頁）；復觀諸卷附系爭廣告頁面可見（本院卷㈠第187至193

頁），系爭平臺可讓使用者將商品之介紹與圖片刊登於上，

不特定多數人透過各大網路搜尋引擎進入系爭平臺後，即可

看到使用者刊登之商品名稱、價格、優惠活動、付款方式、

運費等商品資訊，讓系爭平臺之商品廣為周知，此種將特定

商品資訊向不特定多數人傳播之模式，且目的在於向潛在消

費者展示商品，以引起購買興趣並促成交易完成，原告並可

從中收取對價，自已該當實際從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之

業務，而屬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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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原告應得從所經營管理系爭平臺之內容，知悉系爭廣告內容

涉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且無不能注意或無期待可能之情

形，卻仍接受刊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之規

定：

⑴、依卷附系爭廣告可見（本院卷㈠第187至193頁），商品名稱

包括：Smok nord 香香機、Nord POD 組盒、Smok nord 0.6

鋼網芯1盒5入、Zero 補充彈1盒2入、Smok Nord 1.4陶瓷芯

1盒5入、Smok nord 1.4常規棉芯1盒5入，下方商品介紹則

有：一機在手，臭臭遠離我、1顆頭+1顆1.4棉芯+1顆0.6鋼

網芯等文字說明，商品圖片更明顯可見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

件之外觀、不同規格核芯之介紹等內容，由上開文字內容搭

配顯而易見之商品圖片，與一般消費者所得以認知之電子煙

產品特徵相符，可見系爭廣告所示商品應屬類菸品或其組合

元件，應堪認定。

⑵、以原告身為電商平臺業者，對於其所經營管理系爭平臺之內

容不僅具有控管之權責，更具將特定內容移除下架之權限，

且因應市面上不斷有不同型態、廠牌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

件，商家往往就此類商品多以暗語、代稱等規避詞彙進行廣

告銷售之情形，自非不可期待原告建立商品審查及管理機制

以自主查核並主動下架違法商品（如建立關鍵字排查及定期

更新關鍵字清單、人工查核機制或開發圖片過濾系統，配合

以程式化方式對資料庫進行檢索等方式），而原告除理應具

備事前審查、管理、過濾上架商品之能力，並應能持續對已

上架商品進行定期巡查與監測，以完備系統化、制度化防堵

機制之落實，使系爭平臺免於接受刊載違規之廣告，或及時

將之予以移除之可能。倘認原告可因其所主張已有採取相關

防堵措施，然受限於人力等因素云云，即無庸負責，豈非將

法定義務之有無，繫於原告所設定搜尋屏蔽、上架阻擋等技

術之穩定或優劣與否、所設定關鍵字之精準度與有效性、人

工排查所投入之人力或成本，及原告之主觀意願等人為操控

情況，如何能杜絕常使用網路獲取資訊之未成年人有接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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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潛在風險，而達到菸害防制法基於保護

未成年人最佳利益之風險預防原則，採取嚴格之管制措施，

有效排除影響未成年人關於菸品認知之不利因素，以維護國

民健康之立法目的。

⑶、從而，原告身為電商平臺業者，對於其所經營管理系爭平臺

之內容具有控管之權責，且如前述，系爭廣告之商品介紹、

商品圖片確屬涉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廣告內容，原告自

應得從所經營管理系爭平臺之內容有所知悉，即負有審查、

管理、過濾上架之商品，並對已上架商品進行定期巡查與監

測，使系爭平臺免於接受刊載違規之系爭廣告、及時予以移

除之義務，且無不能注意或欠缺期待可能之情形，卻仍疏未

注意，接受刊載系爭廣告，當已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

項第2款規定，原處分並已就上開違法事實記載明確，被告

據此以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處罰鍰40萬

元，於法有據，核無違誤。

㈣、至就原告主張依外國立法例及我國相關實務見解，其在技術

可行範圍內已落實相關注意義務，倘若仍有剩餘商品經主管

機關認有違規情事，當應屬剩餘風險之情況，不應再歸責於

原告云云。然查：

１、以原告提出搜尋阻擋、上架阻擋、本站巡檢、Google搜尋

（圖片）巡檢所設定之關鍵字各有不同（本院卷㈠第147至

149頁），就搜尋阻擋、上架阻擋所設定之關鍵字之所以有

不同設定，僅係出於原告實務上作業之落差並無特殊原因，

而本站巡檢、Google搜尋等所設定的關鍵字，因係透過人工

排查避免誤殺合法商品，但人力有限巡檢能量有其極限等

情，均為原告所是認。可見原告就所謂搜尋阻擋、上架阻擋

關鍵字之設定不僅缺乏系統性規劃，且無法提出合理之依

據，極易造成防堵效果不彰，是原告徒以系爭廣告所涉

「Smok」、「nord」等內容而言，國健署係於113年4月12日

始將「Smok」列入違法商品關鍵字，無法苛求原告云云置

辯，並不足採；又就原告上述主張有關人工排查能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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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力、資源等配置為原告自主決定事項，原告經營電商平

臺獲取商業利益，本應投入相應成本以確保系爭平臺運作符

合法律規範，如前所述，原告並非不可透過開發圖片過濾系

統，配合以程式化方式對資料庫進行檢索等方式，以落實其

監管上架、移除系爭廣告之義務，是原告上開主張其已在技

術可行範圍內落實相關注意義務云云，同不足採。

２、況且，依原告所提出之參考文獻（甲證5，王怡惠，德國電

信服務法下訊息儲存服務提供者之法律責任，本院卷㈠第

125至130頁），德國聯邦法院亦認為平臺業者有「排除或防

止侵害義務（Störerhaftung）」，意即平臺業者有檢查義

務違反時，對於不法侵害之引起或狀態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

影響，且對該違法行為具有法律上或技術上阻止侵害行為可

能時，仍負有排除或預防侵害之義務，蓋平臺提供者對於其

網站有支配權力且具優勢之經濟地位，故仍有排除或防止之

義務。是依外國立法例，也非如原告所主張免除平臺提供者

對於平臺上違法資訊之檢查義務，平臺提供者仍應在合理範

圍內，負有排除及預防違法資訊之義務，並非僅於被動知悉

時始生檢查並排除違法資訊之義務。倘容許原告一方面藉由

經營系爭平臺獲有經濟上之利益，另一方面卻又得以前詞免

除其責任，如何能達到菸害防制法前揭為維護國民健康之立

法目的，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同不足採，併予敘明。

㈤、綜上，原告前揭各節主張，均無可採。原處分於法洵屬有

據，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並無違誤。原告執前詞訴請判決如

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

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法　官　郭　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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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李佳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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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簡字第5號
114年10月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詹宏志  
訴訟代理人  林伊柔律師
            張雅淇律師
複  代理人  游舒惟律師
被      告  宜蘭縣政府
代  表  人  林茂盛（代理縣長）
訴訟代理人  杜家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菸害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113年11月4日衛部法字第113001066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經營之PChome商店街網路平臺（下稱系爭平臺），於民國112年4月17日，接受使用者以帳號「Z000000000」、賣場名稱「MK.Shop」刊登販售類菸品（電子煙）或其組合元件等商品之訊息及圖片（商品名稱：Smok nord 香香機、Nord POD 組盒、Smok nord 0.6鋼網芯1盒5入、Zero 補充彈1盒2入、Smok Nord 1.4陶瓷芯1盒5入、Smok nord 1.4常規棉芯1盒5入等產品，下稱系爭廣告），經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下稱國健署）執行網路監測查獲，移由被告所屬衛生局處理，嗣被告審認原告所經營之系爭平臺接受刊載系爭廣告之行為，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113年2月20日府授衛保字第1130004129號行政處分書（下稱原處分），依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鍰新臺幣（下同）40萬元。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爭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依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之罰則對原告處以罰鍰，卻未論明原告究竟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何項禁止行為，顯有違明確性原則。原告僅為系爭平臺提供者，未自行就系爭平臺商品進行廣告，難謂屬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自非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
㈡、原告僅為系爭平臺提供者，並非系爭廣告之刊登行為人，依外國立法例及我國相關實務見解，應認原告已極盡相關技術之能事，採取積極多項措施，包括：透過會員註冊程序明確要求會員不得刊載販售違法商品、設定電子煙等類菸品之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及建立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等防堵措施，杜防平臺會員刊登違法商品，倘若仍有剩餘商品經主管機關認有違規情事，當應屬「剩餘風險」之情況，不應再歸責於原告。況以系爭廣告所涉「Smok」、「nord」等內容而言，國健署亦係於113年4月12日方首次將「Smok」列入違法商品關鍵字，並提供予原告等平臺業者，顯無法苛求僅為系爭平臺提供者、不具菸害防制法或電子煙專業之原告，可以辨識系爭廣告所涉商品屬違規商品而具違法性，故應認原告並無故意或過失。再者，基於現行網際網路平臺之運作特性，如要求原告應完全杜絕涉及電子煙等類菸品之刊登，對於原告而言實亦欠期待可能性。
㈢、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從事系爭平臺之經營，提供使用者交易產品訊息傳遞之媒介，且收取有償報酬而提供使用者廣告、宣傳及招徠購買之相關服務，足認屬廣告業者。本件系爭廣告頁面內容包含特定名稱、字眼，自屬刊登販售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而原告接受其使用者刊登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廣告，已違反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之廣告行為，且為原處分明確記載，並無原告所稱被告未論明原告違反之禁止行為、該當之條款之情。
㈡、依菸害防制法新法之相關規定，廣告業、傳播媒體業具有禁止製作、拒絕使用者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廣告之法定義務，至於業者是否及如何進行關鍵字稽核、阻擋相關頁面或巡檢，僅為判斷其是否有落實法定義務之作為。原告為系爭平臺經營者，自有主動瞭解菸害防制法相關規範，並確認其使用者於系爭平臺刊載販售商品是否合法之義務，以系爭廣告已包含類菸品組合元件字眼及圖像，且為常見電子煙或其組合元件品牌，依一般人智識、經驗足以知悉該內容涉有違法資訊之虞；原告接受其使用者刊登販賣產品，且除提供各類收費廣告工具，另對其使用者成功交易時收取交易服務費，對於交易產品之管理，自應遵循法規善盡其法定義務，且依原告所提出之搜尋阻擋關鍵字亦包含「Smok」，原告既自承有建立防堵措施，若確有按其所述實施，應能發現系爭廣告，卻放任違法情事發生，可見原告就系爭平臺未能有效監控管理，至少有間接故意，原告尚難以無故意或過失、欠缺期待可能性而主張免責。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開事實概要欄之事實，除後述爭點外，其餘為兩造陳述是認在卷，並有系爭廣告頁面（本院卷㈠第187至193頁）、衛生福利部國健署114年5月2日國健教字第1140104053號函及附件、彰化縣衛生局114年5月16日彰衛稽字第1140029667號函及附件（本院卷㈠第451至454頁，本院卷㈡第5至77頁）、原處分（本院卷㈠第67至7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㈠第78至88頁）附卷可稽，堪認屬實。
㈡、應適用之法規及法理說明：　
１、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類菸品：指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或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製成，得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尼古丁或非尼古丁之電子或非電子傳送組合物及其他相類產品。……」第12條第1款規定：「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其促銷或廣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一、以廣播、電視、電影片、錄影物、電子訊號、電腦網路、報紙、雜誌、看板、海報、單張、通知、通告、說明書、樣品、招貼、展示或其他文字、圖畫、物品或電磁紀錄物宣傳。……」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或廣告下列物品：……二、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㈢、經查：
１、原告為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　
　　原告經營系爭平臺，使用者為賣家身分使用原告所提供開設賣場及電子商務交易平臺服務時，所應付服務費用以訂單金額之一定比例計算，向系爭平臺所購買之廣告，應依當時所定廣告刊載辦法支付廣告費；對於系爭平臺所提供的服務，原告保留收取及調整服務費用的權利等情，有原告提供之系爭平臺個人賣場約定條款在卷可參（本院卷㈠第131至145頁）；復觀諸卷附系爭廣告頁面可見（本院卷㈠第187至193頁），系爭平臺可讓使用者將商品之介紹與圖片刊登於上，不特定多數人透過各大網路搜尋引擎進入系爭平臺後，即可看到使用者刊登之商品名稱、價格、優惠活動、付款方式、運費等商品資訊，讓系爭平臺之商品廣為周知，此種將特定商品資訊向不特定多數人傳播之模式，且目的在於向潛在消費者展示商品，以引起購買興趣並促成交易完成，原告並可從中收取對價，自已該當實際從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之業務，而屬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
２、原告應得從所經營管理系爭平臺之內容，知悉系爭廣告內容涉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且無不能注意或無期待可能之情形，卻仍接受刊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
⑴、依卷附系爭廣告可見（本院卷㈠第187至193頁），商品名稱包括：Smok nord 香香機、Nord POD 組盒、Smok nord 0.6鋼網芯1盒5入、Zero 補充彈1盒2入、Smok Nord 1.4陶瓷芯1盒5入、Smok nord 1.4常規棉芯1盒5入，下方商品介紹則有：一機在手，臭臭遠離我、1顆頭+1顆1.4棉芯+1顆0.6鋼網芯等文字說明，商品圖片更明顯可見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外觀、不同規格核芯之介紹等內容，由上開文字內容搭配顯而易見之商品圖片，與一般消費者所得以認知之電子煙產品特徵相符，可見系爭廣告所示商品應屬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應堪認定。
⑵、以原告身為電商平臺業者，對於其所經營管理系爭平臺之內容不僅具有控管之權責，更具將特定內容移除下架之權限，且因應市面上不斷有不同型態、廠牌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商家往往就此類商品多以暗語、代稱等規避詞彙進行廣告銷售之情形，自非不可期待原告建立商品審查及管理機制以自主查核並主動下架違法商品（如建立關鍵字排查及定期更新關鍵字清單、人工查核機制或開發圖片過濾系統，配合以程式化方式對資料庫進行檢索等方式），而原告除理應具備事前審查、管理、過濾上架商品之能力，並應能持續對已上架商品進行定期巡查與監測，以完備系統化、制度化防堵機制之落實，使系爭平臺免於接受刊載違規之廣告，或及時將之予以移除之可能。倘認原告可因其所主張已有採取相關防堵措施，然受限於人力等因素云云，即無庸負責，豈非將法定義務之有無，繫於原告所設定搜尋屏蔽、上架阻擋等技術之穩定或優劣與否、所設定關鍵字之精準度與有效性、人工排查所投入之人力或成本，及原告之主觀意願等人為操控情況，如何能杜絕常使用網路獲取資訊之未成年人有接觸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潛在風險，而達到菸害防制法基於保護未成年人最佳利益之風險預防原則，採取嚴格之管制措施，有效排除影響未成年人關於菸品認知之不利因素，以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目的。
⑶、從而，原告身為電商平臺業者，對於其所經營管理系爭平臺之內容具有控管之權責，且如前述，系爭廣告之商品介紹、商品圖片確屬涉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廣告內容，原告自應得從所經營管理系爭平臺之內容有所知悉，即負有審查、管理、過濾上架之商品，並對已上架商品進行定期巡查與監測，使系爭平臺免於接受刊載違規之系爭廣告、及時予以移除之義務，且無不能注意或欠缺期待可能之情形，卻仍疏未注意，接受刊載系爭廣告，當已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原處分並已就上開違法事實記載明確，被告據此以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處罰鍰40萬元，於法有據，核無違誤。
㈣、至就原告主張依外國立法例及我國相關實務見解，其在技術可行範圍內已落實相關注意義務，倘若仍有剩餘商品經主管機關認有違規情事，當應屬剩餘風險之情況，不應再歸責於原告云云。然查：
１、以原告提出搜尋阻擋、上架阻擋、本站巡檢、Google搜尋（圖片）巡檢所設定之關鍵字各有不同（本院卷㈠第147至149頁），就搜尋阻擋、上架阻擋所設定之關鍵字之所以有不同設定，僅係出於原告實務上作業之落差並無特殊原因，而本站巡檢、Google搜尋等所設定的關鍵字，因係透過人工排查避免誤殺合法商品，但人力有限巡檢能量有其極限等情，均為原告所是認。可見原告就所謂搜尋阻擋、上架阻擋關鍵字之設定不僅缺乏系統性規劃，且無法提出合理之依據，極易造成防堵效果不彰，是原告徒以系爭廣告所涉「Smok」、「nord」等內容而言，國健署係於113年4月12日始將「Smok」列入違法商品關鍵字，無法苛求原告云云置辯，並不足採；又就原告上述主張有關人工排查能量有限，然人力、資源等配置為原告自主決定事項，原告經營電商平臺獲取商業利益，本應投入相應成本以確保系爭平臺運作符合法律規範，如前所述，原告並非不可透過開發圖片過濾系統，配合以程式化方式對資料庫進行檢索等方式，以落實其監管上架、移除系爭廣告之義務，是原告上開主張其已在技術可行範圍內落實相關注意義務云云，同不足採。
２、況且，依原告所提出之參考文獻（甲證5，王怡惠，德國電信服務法下訊息儲存服務提供者之法律責任，本院卷㈠第125至130頁），德國聯邦法院亦認為平臺業者有「排除或防止侵害義務（Störerhaftung）」，意即平臺業者有檢查義務違反時，對於不法侵害之引起或狀態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影響，且對該違法行為具有法律上或技術上阻止侵害行為可能時，仍負有排除或預防侵害之義務，蓋平臺提供者對於其網站有支配權力且具優勢之經濟地位，故仍有排除或防止之義務。是依外國立法例，也非如原告所主張免除平臺提供者對於平臺上違法資訊之檢查義務，平臺提供者仍應在合理範圍內，負有排除及預防違法資訊之義務，並非僅於被動知悉時始生檢查並排除違法資訊之義務。倘容許原告一方面藉由經營系爭平臺獲有經濟上之利益，另一方面卻又得以前詞免除其責任，如何能達到菸害防制法前揭為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目的，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同不足採，併予敘明。
㈤、綜上，原告前揭各節主張，均無可採。原處分於法洵屬有據，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並無違誤。原告執前詞訴請判決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法　官　郭　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李佳寧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簡字第5號

114年10月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詹宏志  

訴訟代理人  林伊柔律師

            張雅淇律師

複  代理人  游舒惟律師

被      告  宜蘭縣政府

代  表  人  林茂盛（代理縣長）

訴訟代理人  杜家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菸害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11

3年11月4日衛部法字第113001066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經營之PChome商店街網路平臺（下稱系爭平臺），於民

    國112年4月17日，接受使用者以帳號「Z000000000」、賣場

    名稱「MK.Shop」刊登販售類菸品（電子煙）或其組合元件

    等商品之訊息及圖片（商品名稱：Smok nord 香香機、Nord

     POD 組盒、Smok nord 0.6鋼網芯1盒5入、Zero 補充彈1盒

    2入、Smok Nord 1.4陶瓷芯1盒5入、Smok nord 1.4常規棉

    芯1盒5入等產品，下稱系爭廣告），經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

    署（下稱國健署）執行網路監測查獲，移由被告所屬衛生局

    處理，嗣被告審認原告所經營之系爭平臺接受刊載系爭廣告

    之行為，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113年2

    月20日府授衛保字第1130004129號行政處分書（下稱原處分

    ），依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鍰新臺幣（下同）

    40萬元。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爭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依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之罰則對原告處以罰鍰

    ，卻未論明原告究竟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何項

    禁止行為，顯有違明確性原則。原告僅為系爭平臺提供者，

    未自行就系爭平臺商品進行廣告，難謂屬廣告業或傳播媒體

    業，自非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

㈡、原告僅為系爭平臺提供者，並非系爭廣告之刊登行為人，依

    外國立法例及我國相關實務見解，應認原告已極盡相關技術

    之能事，採取積極多項措施，包括：透過會員註冊程序明確

    要求會員不得刊載販售違法商品、設定電子煙等類菸品之搜

    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及建立人工排查

    模糊關鍵字等防堵措施，杜防平臺會員刊登違法商品，倘若

    仍有剩餘商品經主管機關認有違規情事，當應屬「剩餘風險

    」之情況，不應再歸責於原告。況以系爭廣告所涉「Smok」

    、「nord」等內容而言，國健署亦係於113年4月12日方首次

    將「Smok」列入違法商品關鍵字，並提供予原告等平臺業者

    ，顯無法苛求僅為系爭平臺提供者、不具菸害防制法或電子

    煙專業之原告，可以辨識系爭廣告所涉商品屬違規商品而具

    違法性，故應認原告並無故意或過失。再者，基於現行網際

    網路平臺之運作特性，如要求原告應完全杜絕涉及電子煙等

    類菸品之刊登，對於原告而言實亦欠期待可能性。

㈢、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從事系爭平臺之經營，提供使用者交易產品訊息傳遞之

    媒介，且收取有償報酬而提供使用者廣告、宣傳及招徠購買

    之相關服務，足認屬廣告業者。本件系爭廣告頁面內容包含

    特定名稱、字眼，自屬刊登販售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而原

    告接受其使用者刊登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廣告，已違反菸

    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之廣告行為，且為原處分明確記

    載，並無原告所稱被告未論明原告違反之禁止行為、該當之

    條款之情。

㈡、依菸害防制法新法之相關規定，廣告業、傳播媒體業具有禁

    止製作、拒絕使用者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廣告之

    法定義務，至於業者是否及如何進行關鍵字稽核、阻擋相關

    頁面或巡檢，僅為判斷其是否有落實法定義務之作為。原告

    為系爭平臺經營者，自有主動瞭解菸害防制法相關規範，並

    確認其使用者於系爭平臺刊載販售商品是否合法之義務，以

    系爭廣告已包含類菸品組合元件字眼及圖像，且為常見電子

    煙或其組合元件品牌，依一般人智識、經驗足以知悉該內容

    涉有違法資訊之虞；原告接受其使用者刊登販賣產品，且除

    提供各類收費廣告工具，另對其使用者成功交易時收取交易

    服務費，對於交易產品之管理，自應遵循法規善盡其法定義

    務，且依原告所提出之搜尋阻擋關鍵字亦包含「Smok」，原

    告既自承有建立防堵措施，若確有按其所述實施，應能發現

    系爭廣告，卻放任違法情事發生，可見原告就系爭平臺未能

    有效監控管理，至少有間接故意，原告尚難以無故意或過失

    、欠缺期待可能性而主張免責。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開事實概要欄之事實，除後述爭點外，其餘為兩造陳述是

    認在卷，並有系爭廣告頁面（本院卷㈠第187至193頁）、衛

    生福利部國健署114年5月2日國健教字第1140104053號函及

    附件、彰化縣衛生局114年5月16日彰衛稽字第1140029667號

    函及附件（本院卷㈠第451至454頁，本院卷㈡第5至77頁）、

    原處分（本院卷㈠第67至7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㈠第78至

    88頁）附卷可稽，堪認屬實。

㈡、應適用之法規及法理說明：　

１、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二、類菸品：指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或以改變菸品原

    料物理性態之物料製成，得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尼古丁或非

    尼古丁之電子或非電子傳送組合物及其他相類產品。……」第

    12條第1款規定：「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其促

    銷或廣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一、以廣播、電視、電影

    片、錄影物、電子訊號、電腦網路、報紙、雜誌、看板、海

    報、單張、通知、通告、說明書、樣品、招貼、展示或其他

    文字、圖畫、物品或電磁紀錄物宣傳。……」第15條第1項第2

    款規定：「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或廣

    告下列物品：……二、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第30條第1

    項第1款規定：「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

    件。……」

㈢、經查：

１、原告為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　

　　原告經營系爭平臺，使用者為賣家身分使用原告所提供開設

    賣場及電子商務交易平臺服務時，所應付服務費用以訂單金

    額之一定比例計算，向系爭平臺所購買之廣告，應依當時所

    定廣告刊載辦法支付廣告費；對於系爭平臺所提供的服務，

    原告保留收取及調整服務費用的權利等情，有原告提供之系

    爭平臺個人賣場約定條款在卷可參（本院卷㈠第131至145頁

    ）；復觀諸卷附系爭廣告頁面可見（本院卷㈠第187至193頁

    ），系爭平臺可讓使用者將商品之介紹與圖片刊登於上，不

    特定多數人透過各大網路搜尋引擎進入系爭平臺後，即可看

    到使用者刊登之商品名稱、價格、優惠活動、付款方式、運

    費等商品資訊，讓系爭平臺之商品廣為周知，此種將特定商

    品資訊向不特定多數人傳播之模式，且目的在於向潛在消費

    者展示商品，以引起購買興趣並促成交易完成，原告並可從

    中收取對價，自已該當實際從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之業

    務，而屬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

２、原告應得從所經營管理系爭平臺之內容，知悉系爭廣告內容

    涉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且無不能注意或無期待可能之情

    形，卻仍接受刊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之規

    定：

⑴、依卷附系爭廣告可見（本院卷㈠第187至193頁），商品名稱包

    括：Smok nord 香香機、Nord POD 組盒、Smok nord 0.6鋼

    網芯1盒5入、Zero 補充彈1盒2入、Smok Nord 1.4陶瓷芯1

    盒5入、Smok nord 1.4常規棉芯1盒5入，下方商品介紹則有

    ：一機在手，臭臭遠離我、1顆頭+1顆1.4棉芯+1顆0.6鋼網

    芯等文字說明，商品圖片更明顯可見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之外觀、不同規格核芯之介紹等內容，由上開文字內容搭配

    顯而易見之商品圖片，與一般消費者所得以認知之電子煙產

    品特徵相符，可見系爭廣告所示商品應屬類菸品或其組合元

    件，應堪認定。

⑵、以原告身為電商平臺業者，對於其所經營管理系爭平臺之內

    容不僅具有控管之權責，更具將特定內容移除下架之權限，

    且因應市面上不斷有不同型態、廠牌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商家往往就此類商品多以暗語、代稱等規避詞彙進行廣告

    銷售之情形，自非不可期待原告建立商品審查及管理機制以

    自主查核並主動下架違法商品（如建立關鍵字排查及定期更

    新關鍵字清單、人工查核機制或開發圖片過濾系統，配合以

    程式化方式對資料庫進行檢索等方式），而原告除理應具備

    事前審查、管理、過濾上架商品之能力，並應能持續對已上

    架商品進行定期巡查與監測，以完備系統化、制度化防堵機

    制之落實，使系爭平臺免於接受刊載違規之廣告，或及時將

    之予以移除之可能。倘認原告可因其所主張已有採取相關防

    堵措施，然受限於人力等因素云云，即無庸負責，豈非將法

    定義務之有無，繫於原告所設定搜尋屏蔽、上架阻擋等技術

    之穩定或優劣與否、所設定關鍵字之精準度與有效性、人工

    排查所投入之人力或成本，及原告之主觀意願等人為操控情

    況，如何能杜絕常使用網路獲取資訊之未成年人有接觸類菸

    品或其組合元件之潛在風險，而達到菸害防制法基於保護未

    成年人最佳利益之風險預防原則，採取嚴格之管制措施，有

    效排除影響未成年人關於菸品認知之不利因素，以維護國民

    健康之立法目的。

⑶、從而，原告身為電商平臺業者，對於其所經營管理系爭平臺

    之內容具有控管之權責，且如前述，系爭廣告之商品介紹、

    商品圖片確屬涉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廣告內容，原告自

    應得從所經營管理系爭平臺之內容有所知悉，即負有審查、

    管理、過濾上架之商品，並對已上架商品進行定期巡查與監

    測，使系爭平臺免於接受刊載違規之系爭廣告、及時予以移

    除之義務，且無不能注意或欠缺期待可能之情形，卻仍疏未

    注意，接受刊載系爭廣告，當已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

    項第2款規定，原處分並已就上開違法事實記載明確，被告

    據此以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處罰鍰40萬元

    ，於法有據，核無違誤。

㈣、至就原告主張依外國立法例及我國相關實務見解，其在技術

    可行範圍內已落實相關注意義務，倘若仍有剩餘商品經主管

    機關認有違規情事，當應屬剩餘風險之情況，不應再歸責於

    原告云云。然查：

１、以原告提出搜尋阻擋、上架阻擋、本站巡檢、Google搜尋（

    圖片）巡檢所設定之關鍵字各有不同（本院卷㈠第147至149

    頁），就搜尋阻擋、上架阻擋所設定之關鍵字之所以有不同

    設定，僅係出於原告實務上作業之落差並無特殊原因，而本

    站巡檢、Google搜尋等所設定的關鍵字，因係透過人工排查

    避免誤殺合法商品，但人力有限巡檢能量有其極限等情，均

    為原告所是認。可見原告就所謂搜尋阻擋、上架阻擋關鍵字

    之設定不僅缺乏系統性規劃，且無法提出合理之依據，極易

    造成防堵效果不彰，是原告徒以系爭廣告所涉「Smok」、「

    nord」等內容而言，國健署係於113年4月12日始將「Smok」

    列入違法商品關鍵字，無法苛求原告云云置辯，並不足採；

    又就原告上述主張有關人工排查能量有限，然人力、資源等

    配置為原告自主決定事項，原告經營電商平臺獲取商業利益

    ，本應投入相應成本以確保系爭平臺運作符合法律規範，如

    前所述，原告並非不可透過開發圖片過濾系統，配合以程式

    化方式對資料庫進行檢索等方式，以落實其監管上架、移除

    系爭廣告之義務，是原告上開主張其已在技術可行範圍內落

    實相關注意義務云云，同不足採。

２、況且，依原告所提出之參考文獻（甲證5，王怡惠，德國電信

    服務法下訊息儲存服務提供者之法律責任，本院卷㈠第125至

    130頁），德國聯邦法院亦認為平臺業者有「排除或防止侵

    害義務（Störerhaftung）」，意即平臺業者有檢查義務違

    反時，對於不法侵害之引起或狀態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影響

    ，且對該違法行為具有法律上或技術上阻止侵害行為可能時

    ，仍負有排除或預防侵害之義務，蓋平臺提供者對於其網站

    有支配權力且具優勢之經濟地位，故仍有排除或防止之義務

    。是依外國立法例，也非如原告所主張免除平臺提供者對於

    平臺上違法資訊之檢查義務，平臺提供者仍應在合理範圍內

    ，負有排除及預防違法資訊之義務，並非僅於被動知悉時始

    生檢查並排除違法資訊之義務。倘容許原告一方面藉由經營

    系爭平臺獲有經濟上之利益，另一方面卻又得以前詞免除其

    責任，如何能達到菸害防制法前揭為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目

    的，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同不足採，併予敘明。

㈤、綜上，原告前揭各節主張，均無可採。原處分於法洵屬有據

    ，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並無違誤。原告執前詞訴請判決如其

    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

    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法　官　郭　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李佳寧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簡字第5號

114年10月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詹宏志  

訴訟代理人  林伊柔律師

            張雅淇律師

複  代理人  游舒惟律師

被      告  宜蘭縣政府

代  表  人  林茂盛（代理縣長）

訴訟代理人  杜家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菸害防制法事件，原告不服衛生福利部中華民國113年11月4日衛部法字第113001066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經營之PChome商店街網路平臺（下稱系爭平臺），於民國112年4月17日，接受使用者以帳號「Z000000000」、賣場名稱「MK.Shop」刊登販售類菸品（電子煙）或其組合元件等商品之訊息及圖片（商品名稱：Smok nord 香香機、Nord POD 組盒、Smok nord 0.6鋼網芯1盒5入、Zero 補充彈1盒2入、Smok Nord 1.4陶瓷芯1盒5入、Smok nord 1.4常規棉芯1盒5入等產品，下稱系爭廣告），經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下稱國健署）執行網路監測查獲，移由被告所屬衛生局處理，嗣被告審認原告所經營之系爭平臺接受刊載系爭廣告之行為，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113年2月20日府授衛保字第1130004129號行政處分書（下稱原處分），依同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罰鍰新臺幣（下同）40萬元。原告不服，循序提起行政爭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依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之罰則對原告處以罰鍰，卻未論明原告究竟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何項禁止行為，顯有違明確性原則。原告僅為系爭平臺提供者，未自行就系爭平臺商品進行廣告，難謂屬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自非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

㈡、原告僅為系爭平臺提供者，並非系爭廣告之刊登行為人，依外國立法例及我國相關實務見解，應認原告已極盡相關技術之能事，採取積極多項措施，包括：透過會員註冊程序明確要求會員不得刊載販售違法商品、設定電子煙等類菸品之搜尋屏蔽精準關鍵字、上架阻擋精準關鍵字，及建立人工排查模糊關鍵字等防堵措施，杜防平臺會員刊登違法商品，倘若仍有剩餘商品經主管機關認有違規情事，當應屬「剩餘風險」之情況，不應再歸責於原告。況以系爭廣告所涉「Smok」、「nord」等內容而言，國健署亦係於113年4月12日方首次將「Smok」列入違法商品關鍵字，並提供予原告等平臺業者，顯無法苛求僅為系爭平臺提供者、不具菸害防制法或電子煙專業之原告，可以辨識系爭廣告所涉商品屬違規商品而具違法性，故應認原告並無故意或過失。再者，基於現行網際網路平臺之運作特性，如要求原告應完全杜絕涉及電子煙等類菸品之刊登，對於原告而言實亦欠期待可能性。

㈢、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原告從事系爭平臺之經營，提供使用者交易產品訊息傳遞之媒介，且收取有償報酬而提供使用者廣告、宣傳及招徠購買之相關服務，足認屬廣告業者。本件系爭廣告頁面內容包含特定名稱、字眼，自屬刊登販售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而原告接受其使用者刊登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廣告，已違反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之廣告行為，且為原處分明確記載，並無原告所稱被告未論明原告違反之禁止行為、該當之條款之情。

㈡、依菸害防制法新法之相關規定，廣告業、傳播媒體業具有禁止製作、拒絕使用者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廣告之法定義務，至於業者是否及如何進行關鍵字稽核、阻擋相關頁面或巡檢，僅為判斷其是否有落實法定義務之作為。原告為系爭平臺經營者，自有主動瞭解菸害防制法相關規範，並確認其使用者於系爭平臺刊載販售商品是否合法之義務，以系爭廣告已包含類菸品組合元件字眼及圖像，且為常見電子煙或其組合元件品牌，依一般人智識、經驗足以知悉該內容涉有違法資訊之虞；原告接受其使用者刊登販賣產品，且除提供各類收費廣告工具，另對其使用者成功交易時收取交易服務費，對於交易產品之管理，自應遵循法規善盡其法定義務，且依原告所提出之搜尋阻擋關鍵字亦包含「Smok」，原告既自承有建立防堵措施，若確有按其所述實施，應能發現系爭廣告，卻放任違法情事發生，可見原告就系爭平臺未能有效監控管理，至少有間接故意，原告尚難以無故意或過失、欠缺期待可能性而主張免責。

㈢、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開事實概要欄之事實，除後述爭點外，其餘為兩造陳述是認在卷，並有系爭廣告頁面（本院卷㈠第187至193頁）、衛生福利部國健署114年5月2日國健教字第1140104053號函及附件、彰化縣衛生局114年5月16日彰衛稽字第1140029667號函及附件（本院卷㈠第451至454頁，本院卷㈡第5至77頁）、原處分（本院卷㈠第67至70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㈠第78至88頁）附卷可稽，堪認屬實。

㈡、應適用之法規及法理說明：　

１、菸害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二、類菸品：指以菸品原料以外之物料，或以改變菸品原料物理性態之物料製成，得使人模仿菸品使用之尼古丁或非尼古丁之電子或非電子傳送組合物及其他相類產品。……」第12條第1款規定：「菸品、指定菸品必要之組合元件，其促銷或廣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一、以廣播、電視、電影片、錄影物、電子訊號、電腦網路、報紙、雜誌、看板、海報、單張、通知、通告、說明書、樣品、招貼、展示或其他文字、圖畫、物品或電磁紀錄物宣傳。……」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或廣告下列物品：……二、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製作廣告、接受傳播或刊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

㈢、經查：

１、原告為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　

　　原告經營系爭平臺，使用者為賣家身分使用原告所提供開設賣場及電子商務交易平臺服務時，所應付服務費用以訂單金額之一定比例計算，向系爭平臺所購買之廣告，應依當時所定廣告刊載辦法支付廣告費；對於系爭平臺所提供的服務，原告保留收取及調整服務費用的權利等情，有原告提供之系爭平臺個人賣場約定條款在卷可參（本院卷㈠第131至145頁）；復觀諸卷附系爭廣告頁面可見（本院卷㈠第187至193頁），系爭平臺可讓使用者將商品之介紹與圖片刊登於上，不特定多數人透過各大網路搜尋引擎進入系爭平臺後，即可看到使用者刊登之商品名稱、價格、優惠活動、付款方式、運費等商品資訊，讓系爭平臺之商品廣為周知，此種將特定商品資訊向不特定多數人傳播之模式，且目的在於向潛在消費者展示商品，以引起購買興趣並促成交易完成，原告並可從中收取對價，自已該當實際從事廣告業或傳播媒體業者之業務，而屬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所規範之對象。

２、原告應得從所經營管理系爭平臺之內容，知悉系爭廣告內容涉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且無不能注意或無期待可能之情形，卻仍接受刊載，違反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

⑴、依卷附系爭廣告可見（本院卷㈠第187至193頁），商品名稱包括：Smok nord 香香機、Nord POD 組盒、Smok nord 0.6鋼網芯1盒5入、Zero 補充彈1盒2入、Smok Nord 1.4陶瓷芯1盒5入、Smok nord 1.4常規棉芯1盒5入，下方商品介紹則有：一機在手，臭臭遠離我、1顆頭+1顆1.4棉芯+1顆0.6鋼網芯等文字說明，商品圖片更明顯可見有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外觀、不同規格核芯之介紹等內容，由上開文字內容搭配顯而易見之商品圖片，與一般消費者所得以認知之電子煙產品特徵相符，可見系爭廣告所示商品應屬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應堪認定。

⑵、以原告身為電商平臺業者，對於其所經營管理系爭平臺之內容不僅具有控管之權責，更具將特定內容移除下架之權限，且因應市面上不斷有不同型態、廠牌之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商家往往就此類商品多以暗語、代稱等規避詞彙進行廣告銷售之情形，自非不可期待原告建立商品審查及管理機制以自主查核並主動下架違法商品（如建立關鍵字排查及定期更新關鍵字清單、人工查核機制或開發圖片過濾系統，配合以程式化方式對資料庫進行檢索等方式），而原告除理應具備事前審查、管理、過濾上架商品之能力，並應能持續對已上架商品進行定期巡查與監測，以完備系統化、制度化防堵機制之落實，使系爭平臺免於接受刊載違規之廣告，或及時將之予以移除之可能。倘認原告可因其所主張已有採取相關防堵措施，然受限於人力等因素云云，即無庸負責，豈非將法定義務之有無，繫於原告所設定搜尋屏蔽、上架阻擋等技術之穩定或優劣與否、所設定關鍵字之精準度與有效性、人工排查所投入之人力或成本，及原告之主觀意願等人為操控情況，如何能杜絕常使用網路獲取資訊之未成年人有接觸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潛在風險，而達到菸害防制法基於保護未成年人最佳利益之風險預防原則，採取嚴格之管制措施，有效排除影響未成年人關於菸品認知之不利因素，以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目的。

⑶、從而，原告身為電商平臺業者，對於其所經營管理系爭平臺之內容具有控管之權責，且如前述，系爭廣告之商品介紹、商品圖片確屬涉及類菸品或其組合元件之廣告內容，原告自應得從所經營管理系爭平臺之內容有所知悉，即負有審查、管理、過濾上架之商品，並對已上架商品進行定期巡查與監測，使系爭平臺免於接受刊載違規之系爭廣告、及時予以移除之義務，且無不能注意或欠缺期待可能之情形，卻仍疏未注意，接受刊載系爭廣告，當已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原處分並已就上開違法事實記載明確，被告據此以菸害防制法第30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處罰鍰40萬元，於法有據，核無違誤。

㈣、至就原告主張依外國立法例及我國相關實務見解，其在技術可行範圍內已落實相關注意義務，倘若仍有剩餘商品經主管機關認有違規情事，當應屬剩餘風險之情況，不應再歸責於原告云云。然查：

１、以原告提出搜尋阻擋、上架阻擋、本站巡檢、Google搜尋（圖片）巡檢所設定之關鍵字各有不同（本院卷㈠第147至149頁），就搜尋阻擋、上架阻擋所設定之關鍵字之所以有不同設定，僅係出於原告實務上作業之落差並無特殊原因，而本站巡檢、Google搜尋等所設定的關鍵字，因係透過人工排查避免誤殺合法商品，但人力有限巡檢能量有其極限等情，均為原告所是認。可見原告就所謂搜尋阻擋、上架阻擋關鍵字之設定不僅缺乏系統性規劃，且無法提出合理之依據，極易造成防堵效果不彰，是原告徒以系爭廣告所涉「Smok」、「nord」等內容而言，國健署係於113年4月12日始將「Smok」列入違法商品關鍵字，無法苛求原告云云置辯，並不足採；又就原告上述主張有關人工排查能量有限，然人力、資源等配置為原告自主決定事項，原告經營電商平臺獲取商業利益，本應投入相應成本以確保系爭平臺運作符合法律規範，如前所述，原告並非不可透過開發圖片過濾系統，配合以程式化方式對資料庫進行檢索等方式，以落實其監管上架、移除系爭廣告之義務，是原告上開主張其已在技術可行範圍內落實相關注意義務云云，同不足採。

２、況且，依原告所提出之參考文獻（甲證5，王怡惠，德國電信服務法下訊息儲存服務提供者之法律責任，本院卷㈠第125至130頁），德國聯邦法院亦認為平臺業者有「排除或防止侵害義務（Störerhaftung）」，意即平臺業者有檢查義務違反時，對於不法侵害之引起或狀態具有相當因果關係之影響，且對該違法行為具有法律上或技術上阻止侵害行為可能時，仍負有排除或預防侵害之義務，蓋平臺提供者對於其網站有支配權力且具優勢之經濟地位，故仍有排除或防止之義務。是依外國立法例，也非如原告所主張免除平臺提供者對於平臺上違法資訊之檢查義務，平臺提供者仍應在合理範圍內，負有排除及預防違法資訊之義務，並非僅於被動知悉時始生檢查並排除違法資訊之義務。倘容許原告一方面藉由經營系爭平臺獲有經濟上之利益，另一方面卻又得以前詞免除其責任，如何能達到菸害防制法前揭為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目的，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同不足採，併予敘明。

㈤、綜上，原告前揭各節主張，均無可採。原處分於法洵屬有據，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並無違誤。原告執前詞訴請判決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證據，均無礙本院前開論斷結果，爰不予一一論述，併予指明。　　　　

六、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法　官　郭　嘉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李佳寧

　　



